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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修訂公司章程

根據 2019年8月23日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本公
司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若干修訂。

公司章程建議修訂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方式批准，方
可落實。

緒言

根據 2019年8月23日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本公司
建議對公司章程作出若干修訂。此舉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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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1. 將公司章程第十一條

「本章程所稱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副總裁、
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

修改為：

「本章程所稱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的副總經理、總會計師、
董事會秘書。」

2. 將公司章程第八十條

「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股東大會不應延期或取消，股
東大會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應取消。一旦出現延期或取消的情形，
召集人應當在原定召開日前至少二個工作日公告並說明原因。」

修改為：

「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股東大會不應延期或取消、現
場會議召開地點不得變更，股東大會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應取消。
因特殊原因必須變更現場會議召開地點、延期召開或取消股東大會

的，召集人應當在原定召開日前至少二個工作日公告並說明原因。
召集人在延期召開通知中還應公佈延期後的召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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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
董事在任期屆滿之前，股東大會不能無故解除其職務。」

修改為：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並可在任期屆滿前由股東大會解除
其職務。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可以連選連任。」

4. 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條增加一款

「專門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依照本章程和董事會授權履行職責，
提案應當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組成，

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中獨立非執行董事占多

數並擔任召集人，審計委員會的召集人為會計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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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條中

「總裁」 、「高級副總裁」及「副總裁」、以及「財務總監」的表述

分別修改為：

「總經理」 、「副總經理」以及「總會計師」。

6. 結合上述對公司章程第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關於公司高級管理

人員的修改，將公司章程中第九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

五十二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七十七條、第

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四十七條、

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三至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一

條、第 一 百 六 十 五 條、第 一 百 六 十 九 條、第 一 百 七 十 三 條、第

一百七十五至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百八十九條、

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百〇二條、第二百〇五條、第二百一十三條、

第二百四十二條中

「總裁」的表述

均修改為：

「總經理」。

7. 在修改公司章程中，如因增加、刪除、排列某些條款導致章節、條款
序號發生變化，修改後的本公司章程章節、條款序號依次順延或遞減；
公司章程中條款相互引用的，條款序號相應變化。

一般事項

公司章程建議修訂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方式批准，方可落實。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將一份載有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詳情
的通函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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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以經不時修訂、修改或增
補為準；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H股分別在上海證券
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股東大會」 指 將於儘快可行的情況下舉行之本公司年度或
臨時股東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公司章程的
建議修訂；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19年8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祥喜先生、李東博士、高嵩
先生及米樹華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吉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惠珠博
士、彭蘇萍博士、姜波博士及鍾穎潔女士。


